附件三
「花蓮縣政府商圈補助經費申請作業」
成效追蹤表
填表日期:_______年_____月
填表階段: □結案後三個月 □結案後六個月  □結案後一年  
一、商圈組織基本資料
	商圈組織名稱
	

	理事長姓名
	
	手機
	

	
	
	E-Mail
	

	聯絡人/職稱
	
	手機
	

	
	
	E-Mail
	

	通訊地址
	

	核定之計畫名稱
	
	實際執行期間
	 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

	計畫總金額
	 元
	補助款
	 元
	自籌款
	 元


二、量化效益
	年份
項目
	結案
（   年​​    月   日）
	結案後三個月（     年    月）
	結案後六個月
（     年    月）
	結案後一年
（     年    月）

	
	
	
	
	

	1. 商圈會員店家數
	家
	家
	家
	家

	2. 增加會員店家數
	家
	家
	家
	家

	3. 商圈來客數
	人
	人
	人
	人

	4. 地方營業額增加
	元
	元
	元
	元

	5. 穩定就業人數
	人
	人
	人
	人

	6. 增加就業人數
	人
	人
	人
	人

	7. 產出新產品或服務
	項
	項
	項
	項

	8. 衍生產品或服務
	項
	項
	項
	項

	9. 促成投資額
	元
	元
	元
	元

	10. 降低成本
	元
	元
	元
	元

	11. 粉專追蹤人數
	人
	人
	人
	人

	12. 社群平台之貼文分享次數
	次
	次
	次
	次

	13. 相關媒體報導
	篇
	篇
	篇
	篇

	14. 其他:
	
	
	
	


註1:欄位不敷使用時，請依相同格式自行調整。
註2:量化效益之項目可依需求自行增加。 
註3:結案日期以本府同意結案之公文日期為準。
三、質化效益
	1. 市場面
	如:顧客滿意度、後續辦理相關活動


	2. 產品面
	如:是否發展出特色性產品、延伸出何項產品等

	3. 經營面
	如:商圈未來發展策略、在地連結性等

	4. 管理面
	如:未來人力分配、培訓

	5. 社會面
	如:商圈組織對凝聚在地店家居民共識之參與度及動員情形、地方回饋等

	6. 環境面
	如:如何落實環境永續或綠色低碳、友善商圈環境等

	7. 特色性
	如:發展出商圈自明性、亮點、主題性或其獨特性等

	8. 其他
	（1） 落實永續發展目標(SDGs)
（2） (可自行增加)



四、 對本補助計畫之建議事項
	


說明：
1、 本表單係依據「花蓮縣政府商圈補助經費申請作業須知」辦理，受補助之商圈組織應配合本計畫結束後1年內之成效追蹤。若商圈組織無故不配合，將列入往後補助計畫申請考評之依據。
2、 填妥本表後，請e-mail至承辦人信箱(tr5296@hl.gov.tw)，若有任何填表問題，請洽本案聯絡窗口張小姐(電話:03-8227171 #528、529)
    受補助之商圈組織印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事長印章



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